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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5 日，在我区中新镇霞迳村霞心工业区广州和

裕建材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，直接经

济损失 115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等的有关规定，经区人民政府授权，由区应急管理局牵

头,会同区纪委监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总工会、中新

镇政府等单位，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，成立增城中新和裕建

材有限公司“3·5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事故调查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

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查阅资料、视频以及

问询相关人员和综合分析，现已查清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原因，

并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责任认定、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

建议，形成本调查报告。

经调查认定，增城中新和裕建材有限公司“3·5”一般机械

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员工不熟悉工艺流程、上岗前未接受安全教育

培训，新设备投入使用未进行隐患排查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一、事故单位及相关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概况

广州和裕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裕公司），住所：广州

市增城区中新镇霞迳村霞福路霞心巷 36 号（办公楼 D2），注册

资本：壹仟万元人民币，成立时间：2013 年 8 月 21 日，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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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：黄某清
[1]
，法定代表人：温某新，经营范围：非金属矿物

制品业（制作和销售加气混凝土砖块）。成立初期由温某新个人

经营，从 2016 年开始，由黄某清与黄某华、黄某光、李某坐四

人合伙承租和裕公司生产经营，黄某清作为合伙人代表与和裕公

司签订了《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书》，合同期限为 10 年，从 2016

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止。合同约定和裕公司将公司

的生产经营场地、厂房及生产设备、配备设施出租给黄某清；黄

某清以和裕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，自行承担开展生产经

营活动中的一切安全责任。承租期间和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黄

某清，黄某华作为和裕公司生产厂长。和裕公司现有员工 31 人，

2024 年 2 月和裕公司停产休息，3 月 1 日公司复工复产。

（二）相关人员情况

1.黄某清，男，35 岁，汉族，高中文化程度，身份证住址：

福建省长乐市首占镇赤屿村西堤路，现住址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

镇霞迳村霞福路（和裕公司员工宿舍），在承租期间系和裕公司

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承租人之一，具有和裕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权。

2.黄某华，男，37 岁，汉族，初中文化程度，身份证住址：

福建省长乐市首占镇赤屿村新西庒，现住址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

镇霞迳村霞福路，系和裕公司的实际承租人之一和厂长。

3.林某华，男，64 岁，汉族，初中文化程度，身份证住址：

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福星村，现住址：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霞迳

[1]2024 年 4 月 9日和裕公司提供的书面材料认定黄某清自 2022 年 1 月至今是和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

第一责任人。



— 3 —

村霞福路，系和裕公司的安全管理员，负责安排宿舍等后勤工作。

4.温某新，男，37 岁，汉族，身份证住址：广州市萝岗区

（现黄埔区）羌洞街三巷，系和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5.杨某忠，男，57 岁，苗族，初中文化程度，身份证住址：

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板当镇大地村，2024 年 3 月 4 日

入职和裕公司，未确定工作岗位，暂时安排其为生产车间代班班

长，负责和裕公司生产车间管理和安全巡查工作。和裕公司和杨

某忠未签订劳动合同，杨某忠未接受岗前三级教育，在本次事故

中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机械及相关情况

2023 年 8 月，经和裕公司承租合伙人协商同意，和裕公司

向江苏三工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空中翻转清理机，总价

30 万元。2023 年年底该设备投入使用，设备正常运作，未曾因

故障维修，2024 年 3 月 1 日和裕公司复工复产，该设备正常投

入使用。

空中翻转清理的工作原理：翻转清理机是蒸压釜前去废料的

主体设备，一个工作周期开始时先由坯体传送机吊运由侧板托着

的待去废料胚体到小滑车上定位放置，此时传感器会检测侧板是

否放置到位。确认正确放置后，小滑车上的侧板锁紧装置会锁定

侧板。然后小滑车会载着侧板和胚体平移靠到大滑车的面板上翻

转架翻转 90°，此时胚体已经侧面承托在大滑车的面板上。接

着，大滑车载着胚体向着远离侧板的方向平移一定的距离停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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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去皮装置向下平移到越过侧板边缘后，去皮装置上的侧板刮

刀打开，继续向下清理侧板和胚体上剩余的废料。

图 1 空中翻转清理机实物图

（四）事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1.生产工艺流程

（1）加气混凝土胚体浇注：将水泥、石灰加水（或废浆）

一同混磨，由搅拌机搅拌，混合一定状态后浇注入模。模仓长边

侧板是可活动板。

（2）切割胚体：浇注发泡后，坯体静停到一定硬度，即进

行切割，首先通过翻转机，固定住侧板，把侧板和坯体翻转 90

度，然后进行水平切割，再完成竖向切割。横切和竖切的同时设

备会去除掉胚体除底面外的五个面废料。

（3）清理胚体底面和侧板的废料：切割好的坯体，由轨道

运送到空中翻转清理机固定位置，清理侧板和胚体底面的废料。

（4）蒸压养护：通过行车编组，达到 15 模后，即可进入蒸

压釜进行 4-5 小时的养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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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安全管理情况

和裕公司建立了以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包括：有限空间作

业安全管理、特种设备每日安全检查、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投入、

应急救援等制度，但仍存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落实的情况；安

全管理混乱，尽管有设置安全管理人员，但该安全管理人员未对

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全管理，不负责安全管理工作；未按规定对

从业人员进行岗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，使用新设备未对新设备制

定操作规程，未对隐患进行及时排查和整治。

3.事故防范措施

事故发生后建立了空中翻转清理机安全操作规程，在空中翻

转机周边设置了防护栏和安全提示牌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3 月 5 日和裕公司正常生产经营，12 时许，杨某忠

午饭后回到加气混凝土砖生产车间工作，空中翻转清理机处于正

常运作状态，已经切割好的加气混凝土砖堆胚体通过轨道自动运

送到空中翻转机的翻转底座，小滑车运载着胚体往面板靠近，此

时杨某忠在胚体和面板之间作业，他戴着安全帽、手里拿着长柄

扫帚在清扫空中翻转清理机面板前面刮泥板，胚体和面板逐渐靠

近，胚体被夹紧到与面板完全贴近需要约 6 秒时间，杨某忠没有

及时从中间逃离出来，他的上身夹在胚体和面板之间，然后发出

“啊”的一声，在附近工位的农越红等人闻声过来查看，在场 4

名工人均不清楚空中翻转清理机的操作，13 时 04 分，其中一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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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打电话通知黄某华，告知有人被机器夹到了，黄某华几分钟

后来到现场，操作空中翻转清理机使胚体与面板分离开来，杨某

忠从中掉下地面。黄某华现场打 110 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话。

杨某忠经医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

图 2 事故现场图片

三、事故现场情况

3 月 5 日 15 时 10 分，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事警察大

队技术中队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验，中心现场位于和裕公司加

气混凝土砖生产车间。在现场加气混凝土砖生产车间内见有多个

砖堆胚体，其中一个砖堆胚体呈东西方向摆放着，砖堆胚体长度

4.8 米、宽度 0.6 米、高度 1.2 米，胚体南侧面部分的水泥砖块

呈凸出状，对应北侧面位置的水泥砖块呈回陷状并见有血迹和擦

蹭痕。该水泥砖堆北侧见有一个竖放面板，面板上铺着一块红白

蓝布，在该红白蓝布见有擦蹭痕。在水泥砖堆与面板之间地面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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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有一具呈仰卧状男性尸体、一顶安全帽和血迹，头朝东、脚朝

西仰卧着，上身着蓝色工作服、下身着蓝色牛仔裤；该男性尸体

脸部见有水泥灰和血迹，手和衣物均见有水泥灰。

四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
文化

程度
籍贯

安全教

育情况

死亡

原因

损失工

作日

杨某忠 男 57 初中 贵州 未 挤压 6000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/T

6721-1986）等有关规定统计，2024 年 3 月 5 日，和裕公司与死

者家属达成一致的和解赔偿协议，已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15

万元。

五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企业管理人员黄某华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及 110

报警电话，相关单位赶赴现场进行处理，未造成次生事故的发生。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杨某忠不熟悉工作流程、不清楚设备运作流程，在空中翻转

机工作期间进入设备间隙作业，在胚体与面板靠近过程中未能及

时逃离；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现场其他岗位工人不熟悉设备的操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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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时周围工人未能及时控停设备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和裕公司未按规定对工人开展岗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；空中

翻转清理机从投入到事故发生当天，和裕公司未对该设备制定操

作规程、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未对操作岗位工人进行专

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；未对该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，未

及时发现并消除该设备的事故隐患。

七、属地政府履职情况

根据中新镇政府三定方案，中新镇经济发展办公室（应急管

理组）负责辖区安全生产等应急管理日常工作。根据市、区应急

管理部门的执法检查和巡查工作计划要求，中新镇经济发展办公

室（应急管理组）制定了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安全

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和安全生巡查工作计划，将和裕公司纳入中新

镇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单位

名单，检查频次为每半年 1 次。通过与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安全服

务机构签订合作协议，聘请专家全面参与到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

作，为中新镇安全监管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保障。近三年

(2022-2024），中新镇经济发展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组）出动 25

人次对和裕公司进行 9 次（每年各 4 次）检查，其中专家检查 4

人次，发出责令限期整改指令、现场处置决定书共 9 份，排查整

治隐患 75 条，复查记录 9 份，均已形成闭环管理。对检查中发

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，2019 年以来，对其及相关人员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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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 4 宗，处罚金额共 1.5 万元。

中新镇经济发展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组）日常巡查检查不细致，

对和裕公司进行多次巡查检查，但是都没有发现和裕公司安全管

理制度落实不到位、安全管理混乱、未按规定对企业员工开展培

训教育，新的设备投入使用后巡查检查未发现新设备未建立操作

规程、未进行隐患排查等问题。

八、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单位责任认定和处罚建议

广州和裕建材有限公司，未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。使

用新设备，未组织制定操作规程，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

未对新设备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放任未经安全

教育和培训合格的员工在不熟悉工作环境的情况下随意作业；未

对新设备进行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

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
[2]
、第二十九条

[3]
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

[4]
等的有关

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[5]

[2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

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

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

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九条：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，必

须了解、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[5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

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

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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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建议追究行政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黄某清，和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和裕公司未按照制定的培

训计划对全部新入职员工进行岗前三级教育，黄某清存在未落实

本单位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的行为；和裕公司存在使用新设备未建

立操作规程，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未对从业人员进行专

门的安全教育培训等事故隐患，黄某清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

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上述事故隐患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、（五）项
[6]
等的有关规定，
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
[7]
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建议企业内部处理人员（2 人）

1.林某华，作为和裕公司安全管理员，未实际履行安全管理

人员工作职责，建议由和裕公司根据企业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

理，并依法重新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企业安全管

理工作。

2.黄某华，作为和裕公司的生产厂长，实际负责和裕公司安

全生产管理工作，安全管理履职不到位，从业人员三级教育落实

不到位，未对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排查和整治，建议由和裕

[6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
[7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

分之四十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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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根据企业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行政监管单位相关人员处理建议（2 人）

1.黎国明，男，43 岁，中共党员，中新镇政府经济发展办

公室（应急管理组）重点企业检查组组长，负责辖区危化、化工、

医药、粉尘涉爆以及有限空间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和裕公司存

在有限空间作业，属于重点企业检查组管理范围。黎国明未能督

促组员严格落实检查要求，到和裕公司检查不够细致，未能及时

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管理缺位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到位和从业

人员三级教育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建议由中新镇政府对其作通报

批评，并根据内部奖惩制度处理。

2.郭建聪，男，38 岁，中共党员，中新镇政府经济发展办

公室（应急管理组）负责人，全面主持中新镇政府应急办安全生

产、消防安全工作。对和裕公司日常检查不细致等情况失察，未

能及时发现企业存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不到位、从业人员三级

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等情况，建议由中新镇政府对其作出通报批

评处理。

九、事故教训

一是事发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到位，使用新设备，

未组织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、未对新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并做好有

效的防护措施，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岗前三级教育和专门的

安全培训。二是属地政府部门对企业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日常巡查

检查不细致，未能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，未督促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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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严格落实复工复产“七个一”工作措施。

十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.

（一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广州和裕建材有限公司，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吸

取事故教训，分析事故成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制定并落实防范和

整改措施；要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
防机制，全面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对新工艺和

新设备必须了解、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，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加

强从业人员的三级教育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属地安全监管责任

中新镇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要强化属地监管意识，落

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对辖区内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，重点

做好复工复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督促辖区内生产企业严格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，防止发

生类似事故。

（三）加强行业安全监管

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

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强化和落实监管责任，

加强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安全监管；要盯紧苗头隐患，全面排查

风险，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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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州市增城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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